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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加快提升糖料蔗机械化收获水平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推动我区糖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机中心2027年计划在全区组织实施高效机收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项目，以提升糖料蔗机械化收获效率、实现大面积单产提升为核心，加快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为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项目申报主体（实施单位）
在广西区内从事糖料蔗全程机械化生产或服务的农民合作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企业、糖业企业、科研单位等。
二、项目分类及申报条件
（一）项目分类
项目分为联合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和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两类。
（二）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须证照齐全，无重大财产诉讼事项，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经营管理规范，运营正常。
2.联合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主体自有或租赁种植糖料蔗面积500亩以上，种植区域相对集中连片。
3.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主体自有或租赁可开展糖料蔗分步式高效集中机收作业的场所；申报主体与项目所属蔗区糖厂签订分步式机收作业保障协议，单个榨季分步式机收作业总量10000吨以上或覆盖面积2000亩以上（因资金有限，仅限全国甘蔗机械化生产整建制推进试点县申报，每个县申报数量不超过10个）。
4.项目建设内容未享受过中央、自治区或其他财政补助资金。
5.申报主体应具备实施申报项目所需的技术力量和基础设施，具备开展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的能力。
6.申报主体财务管理规范，能够按要求设立项目专账，确保资金使用可追溯、可核查。
7.项目所用土地或场所的租赁期限有效期至少到2031年6月30日。
三、项目建设目标
（一）联合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1.建成一个糖料蔗农机农艺融合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点，种植行距1.2米以上、面积500亩以上。
2.项目实施当年榨季，糖料蔗联合收获机实现单机日收获30亩或150吨以上的高效机收能力（按日作业10小时计），配套甘蔗联合收获机1台以上。
3.项目点核心区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建设面积不低于500亩，且联合机收后单产测定值不低于5吨。
4.总结形成一套“以收定种、全程适配”的糖料蔗高效机收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
（二）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1.项目实施当年榨季，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实现单机日作业量120吨以上的除杂能力（按日作业10小时计）,配套甘蔗割堆机（割铺机）1台以上。
2.探索总结形成一套包含作业方式、经营形式、机具配套方案、技术路线等内容的糖料蔗高效分步式机收模式。
四、财政资金补助方式及标准
（一）补助方式。实行“先建后补”。凡在2026年1月1日以后开工建设（含已竣工、在建），未获得过各类财政资金支持（财政全额拨款的科研、事业单位除外），且达到项目实施要求的项目，均可申请补助资金。
（二）补助标准。原则上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40万元/个，联合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80—300万元/个。申报补助资金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的48%。财政补助资金用于农机装备及专业设施设备购置的比例不低于50%。
五、项目投资方向和范围
（一）联合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1.蔗地宜机化改造。包括蔗田平整、捡石移石、障碍物清除、机耕道路建设、缓沟排水系统完善、地块归并整理等。
2.农机具购置。购置糖料蔗耕、种、管、收等环节所需的农机具和专业性设施设备等。
3.糖料蔗生产智能化建设。购置土壤墒情、气象、虫情、苗情等监测设备；开展农机具智能化改造升级，包括农机作业监管终端、工况监测终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等；建设或购置蔗田生产智慧管控与展示平台，集成农田数字档案、农机作业测控、水肥智能管控、作物生长模型与决策支持、大屏可视化展示等系统模块，实现生产过程数据采集、分析与辅助决策。
4.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机棚机库、农机具停放场、维修保养设施，安装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
5.技术宣传培训。为了促进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技术及机具的示范推广而进行的宣传、培训、演示以及主要成果在各级电视新闻、报纸、网站等主流核心媒体宣传活动，设立项目标示牌。
6.对比试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检验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效果而开展的对比试验活动；其他有利于实现高效机收的新技术、新机具引进试验示范等内容。
7.项目总结、验收等。项目专家聘请、审计、验收、资料印制等费用。
（二）分步式机收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1.农机具购置。购置或租赁割倒、转运、除杂、蔗叶处理等环节机具和设备。
2.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机棚机库、场地硬化、电力、称重设备等，满足除杂设备运转电力保障、机具维修、毛蔗堆放、蔗叶处理和机具停放的需求。
3.智能化、信息化建设。购置视频监测监控等设备、软件等。
4.技术宣传培训。为了促进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技术及机具的示范推广而进行的宣传、培训、演示以及主要成果在各级电视新闻、报纸、网站等主流核心媒体宣传活动，设立项目标示牌。
5.项目总结、验收等。项目专家聘请、审计、验收、资料印制等费用。
（三）其他要求
土地购置或长期租赁费、办公设备、生活设施、围墙等支出不得列入项目投资。
六、优先支持的情形
（一）与国内或行业内实力较强、影响力大的技术团队开展技术合作，具备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的组织能力和技术优势。
（二）项目所在县为全国甘蔗机械化生产整建制推进试点县、丘陵山区主要作物生产关键技术装备熟化应用项目所在县。
（三）承担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机具熟化应用的主体。
（四）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智慧农业设施、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农机作业监测终端、田间环境智能感知设备、糖料蔗生产智慧管控平台等，推动糖料蔗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五）申报主体连片规模种植糖料蔗面积1000亩以上。
七、其他
（一）项目名称：按“××县（市、区）高效机收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主体简称）”格式命名。
（二）未尽事宜，请与自治区农机中心科技推广部联系。联系人：江海亮，联系电话：0771-4732861。

